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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告热线：87138766 8733216808 广而告之YONGKANG DAILY

出售、招租
卫星路 71 号-95 号房屋整幢

出售，东塔路 185 号（原桃花菜场）
二楼约 1200 平方米整层出租。有
意者联系金先生。

联系电话：13858927422
617422

永康市东城街道桃花股份经济合作社
2024年5月8日

招租公告
坐落东城街道邵宅村大会堂一幢出

租，配有三相电，面积约 500 平方米，现
面向社会公开招租。定价 13 万元起
投。经营范围：除易燃、易爆及危化品
外，适宜仓库、淘宝。取标方式：最高价
中标。请有意者前来报名。投标时间：
2024年5月12日上午10时。

联系电话：13858922153、549475。
永康市东城街道邵宅村股份经济合作社

2024年5月6日

（2024）浙0784破12号
本院根据程一君的申请于 2024 年 5 月

6 日裁定受理程一君（1954 年 5 月出生，浙
江省永康市西城街道人）个人债务集中清理

一案，并指定浙江丽州律师事务所为程一君

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的管理人。自人民法院
受理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申请之日起至程序
终结之日或者债务人行为考察期满之日止，
程一君不得有以下消费行为：（一）乘坐交通
工具时，选择飞机商务舱、头等舱、列车软
卧、轮船二等以上舱位、G 字头高速动车组
旅客列车二等及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；

（二）在三星级以上宾馆、酒店、夜总会、高尔
夫球场等场所进行消费；（三）购买不动产或
者新建、扩建、高档装修房屋；（四）租赁高档
写字楼、宾馆、公寓等场所办公；（五）购买机
动车辆；（六）旅游、度假；（七）子女就读高收
费私立学校；（八）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
财产品；（九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
行为。程一君的债权人应于 2024 年 6 月 9
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【债权申报地址及通
讯地址：浙江省永康市总部中心金都大厦
14 楼 ，邮 编 ：321300，联 系 电 话 ：
13858921630、15857998560，联系人：俞军
杰、马云鹏】，书面说明债权数额、有无财产
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，并提供相关证据
材料。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，可以在
债务人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，但对此前
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，同时要承
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
用。程一君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
向程一君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管理人清偿债
务或交付财产。本院定于 2024 年 6 月 19
日上午 8 时 50 分在永康市人民法院第 6 审
判庭（地址：浙江省永康市华溪北路90号东
门审判楼四楼）召开程一君个人债务集中清
理程序第一次债权人会议。依法申报债权
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。参加会议

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，应提交营业

执照、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，如

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，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

书、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，
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
的指派函。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，
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。

（2024）浙0784破13号
本院根据陈诚的申请于 2024 年 5 月 6

日裁定受理陈诚（1978年4月出生，浙江省
永康市龙山镇人）个人债务集中清理一案，
并指定浙江雷欧律师事务所为陈诚个人债
务集中清理的管理人。自人民法院受理个
人债务集中清理申请之日起至程序终结之
日或者债务人行为考察期满之日止，陈诚不
得有以下消费行为：（一）乘坐交通工具时，
选择飞机商务舱、头等舱、列车软卧、轮船二
等以上舱位、G字头高速动车组旅客列车二
等及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；（二）在三星
级以上宾馆、酒店、夜总会、高尔夫球场等场
所进行消费；（三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、扩
建、高档装修房屋；（四）租赁高档写字楼、宾
馆、公寓等场所办公；（五）购买机动车辆；

（六）旅游、度假；（七）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
学校；（八）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
品；（九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
为。陈诚的债权人应于 2024 年 6 月 9 日前
向管理人申报债权【债权申报地址及通讯地
址：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金苑路168号三
楼（浙江雷欧律师事务所），邮编：321300，
联系人：章子龙，联系电话：18358958336】，
书面说明债权数额、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
于连带债权，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。未在上
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，可以在债务人财产最
后分配前补充申报，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
无权要求补充分配，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
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。陈诚的债
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陈诚个人债务
集中清理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。本
院定于 2024 年 6 月 19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
永康市人民法院第 6 审判庭（地址：浙江省
永康市华溪北路 90 号东门审判楼四楼）召
开陈诚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程序第一次债权
人会议。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
债权人会议。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
其他组织的，应提交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
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，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
议，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、委托代理人的
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，委托代理人是律师

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。参加会
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，应提交个人身份证
明。

（2024）浙0784破14号
本院根据胡安定的申请于 2024 年 5 月

6日裁定受理胡安定（1978年11月出生，浙
江省永康市龙山镇人）个人债务集中清理一
案，并指定浙江雷欧律师事务所为胡安定个
人债务集中清理的管理人。自人民法院受
理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申请之日起至程序终
结之日或者债务人行为考察期满之日止，胡
安定不得有以下消费行为：（一）乘坐交通工

具时，选择飞机商务舱、头等舱、列车软卧、

轮船二等以上舱位、G字头高速动车组旅客

列车二等及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；（二）

在三星级以上宾馆、酒店、夜总会、高尔夫球

场等场所进行消费；（三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

建、扩建、高档装修房屋；（四）租赁高档写字

楼、宾馆、公寓等场所办公；（五）购买机动车

辆；（六）旅游、度假；（七）子女就读高收费私

立学校；（八）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

品；（九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

为。胡安定的债权人应于 2024 年 6 月 9 日

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【债权申报地址及通讯

地址：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金苑路168号

三 楼（浙 江 雷 欧 律 师 事 务 所），邮 编 ：

321300，联 系 人 ：章 子 龙 ，联 系 电 话 ：

18358958336】，书面说明债权数额、有无财

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，并提供相关证

据材料。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，可以

在债务人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，但对此

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，同时要

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

费用。胡安定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

当向胡安定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管理人清偿
债务或交付财产。本院定于2024年6月19
日上午 10 时整在永康市人民法院第 6 审判
庭（地址：浙江省永康市华溪北路90号东门

审判楼四楼）召开胡安定个人债务集中清理

程序第一次债权人会议。依法申报债权的

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。参加会议的

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，应提交营业执
照、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，如委
托代理人出席会议，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
书、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，

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
的指派函。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，
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。

（2024）浙0784民初1872号
被告:吴有才，男，1967 年 1 月 30 日出

生 （ 公 民 身 份 号 码:
30722196701303013），汉族，住浙江省
永康市舟山镇杨渠村高下杨 178 号：原告
吴梦白与被告吴有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已
审理终结。因你去向不明，无法直接送达，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
五 条 的 规 定 ，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

（2024）浙 0784 民初 1872 号民事判决书。
判决内容如下:由被告吴有东归还原告吴梦
白借款本金165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（利息
损失从 2024 年 3 月 22 日起按同期全国银
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
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），款项限本判决生效
之日起五日内履行完毕。如被告未按上述
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则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六十
条之规定，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
务利息。案件受理费 213 元，公告费 400
元，合计 613 元，由被告吴有东负担。请你
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石柱法庭领
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未领取则视为送达。如
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
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
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
法院。逾期未提起上诉，本判决即发生法律
效力。

2024年5月8日（第1626期）

《永康日报》

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

停水通知
因 316 省道建设涉及象珠水厂雅吕

主管线碰接，象珠镇雅吕片、花街镇八字
墙片停水1天。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9
日（星期四）7 时至 5 月 10 日（星期五）7
时。请各用户提前做好储水准备并相互
转告，如提前通水将不再另行通知。恢复
通水后，可能会造成短暂的水质波动，敬
请谅解！咨询电话：89299110、738910。

永康市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
永康市自来水有限公司

2024年5月7日

求购出售 出租转让
招工求职 遗失声明

体育馆旁厂房出租
500 ㎡ 至 3000 ㎡ 出
租 。 13735708390，
698390。

厂房出租
东永一线省道旁南马工
业区单层厂房 4700㎡，
可分租，有配套员工宿

舍 和 办 公 室 。 联 系 电

话 ： 朱 小 姐

13967923506，713923。

英阁套房出租

15857988277

（650277）。

厂房出租

坐 落 芝 英 到 清 溪 公 路

旁 ，850 平 方 米 厂 房 出

租，非诚勿扰。联系电

话 ： 13906792440，

652440 施.。

遗（灭）失声明
吕 苏 青 不 慎 遗 失（灭
失 ）永/集 用 1999 第

（2022953）号《集 体 土
地 使 用 证》，宗 地 号 ：
405-52D-168，土地坐
落 永 康 市 芝 英 镇 岘 口
村 ，特 此 声 明 上 述 证
书 作 废 ，由 此 引 起 的
一 切 法 律 责 任 由 声 明
人自负。

声明人：吕苏青
2024年5月7日

遗（灭）失声明

吕苏青不慎遗失（灭失）

永/集 用 1999 第

（2014543）号《集体土地

使 用 证 》，宗 地 号 ：

405-52C-125，土 地 坐

落永康市芝英镇岘口村，

特此声明上述证书作废，

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

任由声明人自负。

声明人：吕苏青

2024年5月7日

遗（灭）失声明
兹有象珠镇派溪吕村吕
长好不慎遗失（灭失）集
体土地使用证/不动产权
证，证书号：永 591 集建

（1993）字第 2475 号，宗
地号：591-07D-605，土
地坐落象珠镇派溪吕村，
特此声明上述证书作废，
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
任由声明人自负。

声明人：吕长好
2024年5月7日

声 明
永康市奇道进出口有限
公司遗失公章一枚，号
码 为 3307220046906，
声明作废。

声 明
本人陈智杰遗失永康市
住房委员会 2012 年 3 月
12 日出具的用于非转农
的城镇居民住房政策享
受 情 况 证 明

（20120312011），声 明
作废。


